
 
                                                                                                                                                               

供货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 

Suppli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de of Conduct 

 

本公司 身为富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之供货商一员。充分了解富乔工业对企业社会责任

之实践与承诺，并保证在提供本公司产品或服务时遵守相关规范，此行为准则包含劳动人权、

健康与安全、环境保护与道德规范，共同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以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生态之

平衡及永续发展。 
 

壹、勞工权益与人权 

            一、禁用童工，不接受任何供货商或分包商使用童工。 

         二、禁用来自冲突矿区之矿产。 

        三、尊重员工自由，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勞动。 

         四、禁止骚扰以及非法歧视行为，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工作环境。 

五、合理的工资福利。 

六、尊重员工自由结社及集体谈判权。 

 

贰、健康与安全 

          一、职业安全： 

提供适当设计、工程和行政管理，防护保养、定期实施工安教育训练，减低工作场所

之安全隐患。 

        二、紧急应变措施： 

评估工作场所潜在风险，并订定完整应变方案及紧急处理程序，以降低对人员、环境

及财产影响。 

       三、工业卫生： 

采用适当的防护设施来保障人员及安全。 

        四、健康与安全信息： 

定期为员工提供职业健康和安全训练，并在工作场所的显眼处张贴健康与安全相关资

料。 
 
参、环境保护 

      一、预防污染及资源节约： 

      依制程改善，增设空污防治设备等，减少污染物排出。 

        二、有害物质： 

      不使用禁用物质及确保危化物等得以安全的处理。 

        三、污水及固废物： 

      妥善处理有害或无害之固废物，并减少污水之产生。 

        四、废气排放： 

挥发性有机溶剂、气雾剂、腐蚀性物质、微粒及侵蚀臭氧层之化学品、燃烧

剂产品等，需进行分类、监管及处理。 

        五、废水管理： 



 

      禁止非法排放废水。 

        六、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 

 

肆、道德规范 

        一、禁止不诚信行为： 

在所有商业互动关系中应谨守诚信标准。供货商应禁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贪污、敲

诈勒索等，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向客户、代理商、承包商、供货商、公职人员或其

他利害关系人提供、承诺、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当利益。 

        二、无不正当收益： 

在合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严禁供货商及其人员在招投标、谈判、交易及履约过

程中为促成合约之签署、谋取不法利益、避免自身损失或其他不法意图，而向本公

司人员提供利益。 

      三、公平交易 :  

      为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自由与公平竞争，应遵守公平交易原则。 

      四、隐私: 

供货商应对与其有业务往來的人士(包括供货商 、客户、消费者和员工)的个人信息

保密， 该等保密行为应符合该等人士的合理期望值。收集、存储、处理、传输和共

享个人信息时，公司应遵守与隐私和信息安全有关的法规。 

 

 

 

 

 

 

 

 

 

 

 

 

 

供货商名称： 

负责人： 

连络电话： 
 


